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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人員體格檢查標準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航空人員體格標

準分為甲類及乙類體

位。其適用對象如下： 

一、甲類體位： 

(一)民航運輸駕駛

員。 

(二)從事民用航空

運輸業及普通

航空業商務專

機業務之商用

駕駛員。 

(三)多組員飛機駕

駛員。 

二、乙類體位： 

(一)學習駕駛員。 

(二)自用駕駛員。 

(三)從事普通航空

業商務專機以

外業務之商用

駕駛員。 

(四)自由氣球商用

駕駛員。 

(五)滑翔機商用駕

駛員。 

(六)飛艇商用駕駛

員。 

(七)飛航工程師。 

(八)飛航管制員。 

(九)飛航教師。 

第四條  航空人員體格標

準分為甲類及乙類體

位。其適用對象如下： 

一、甲類體位：民用航

空運輸業之駕駛

員。 

二、乙類體位：學習駕

駛員、自用駕駛

員、普通航空業之

駕駛員、飛航機械

員、飛航管制員及

飛航教師。 

一、參考國際民用航空公

約第一號附約第六章

6.3.1.1之規定，增訂

執行商務專機業務之

商用駕駛員應持有甲

類航空人員體格檢查

及格證，另從事非為

商務專機之普通航空

業駕駛員則維持持有

乙類體位檢查及格

證。並依航空人員檢

定給證管理規則有關

航空器駕駛員之檢定

類別分類修正。 

二、參考國際民用航空公

約第一號附約第六章

6.1.1之規定，甲類體

位增列多組員飛機駕

駛員。 

三、為規範自由氣球、滑

翔機等商用駕駛員之

體位標準，爰增訂其

為乙類體位之適用對

象。 

四、配合民用航空法第二

條第四款之修正，將

第二款飛航機械員修

正為飛航工程師。 

第十七條  精神及神經系

統檢查標準如下： 

一、精神疾病：不得有

下列情形之一之病

史或經鑑定確定： 

(一)思覺失調類群

及其他精神病

症。 

(二)嚴重精神官能

症、壓力相關

障礙症及體化

症。 

第十七條  精神及神經系

統檢查標準如下： 

一、精神疾病：不得有

下列情形之一之病

史或經鑑定確定： 

(一 )有精神病現

象。 

(二)人格或行為失

常，其嚴重性

已達反覆表現

之程度。 

(三)藥物成癮、依

一、為明確規範對於航空

器駕駛員有關精神疾

病之體格檢查，及心

理檢測評估機制，並

配合衛生福利部全面

將「精神分裂症」更

名為「思覺失調症」，

爰修正第一款文字，

以玆適用。 

二、參考國際民用航空公

約第一號附約之規

定，增列第二款「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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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格或行為失

常，其嚴重性

已達反覆表現

之程度。 

(四)精神活性物質

相關障礙症及

成癮。 

(五)特發於孩童期

與青少年期之

行為及情緒疾

患。 

(六)任何足以影響

安全執行職務

之精神疾病。 

二、神經系統疾病：不

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或見諸病史。 

(一)癲癇發作。 

(二)意識障礙其原

因不明。 

(三)腦血管病變。 

(四)偏頭痛或其他

頭痛合併神經

功能障礙。 

(五)任何其他足以

影響安全執行

職務之進行性

或非進性之中

樞、末梢及自

律神經系統疾

病。 

三、頭部損傷：不得有

左列情形之一或見

諸病史： 

(一)頭部外傷傷及

顱腔內部，遺

有局部腦組織

或腦膜損傷。 

(二)頭部外傷傷及

硬腦膜。 

(三 )頭部經手術

後，延及顱骨

內外板。 

(四)任何其他足以

賴，或慢性酒

精中毒。 

二、神經系統疾病：不

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或見諸病史。 

(一)癲癇發作。 

(二)意識障礙其原

因不明。 

(三)腦血管病變。 

(四)偏頭痛或其他

頭痛合併神經

功能障礙。 

(五)任何其他足以

影響安全執行

職務之進行性

或非進性之中

樞、末梢及自

律神經系統疾

病。 

三、頭部損傷：不得有

左列情形之一或見

諸病史： 

(一)頭部外傷傷及

顱腔內部，遺

有局部腦組織

或腦膜損傷。 

(二)頭部外傷傷及

硬腦膜。 

(三 )頭部經手術

後，延及顱骨

內外板。 

(四)任何其他足以

影響安全執行

職務之頭部外

傷。 

四、不得有足以影響安

全執行職務之脊椎

損傷。 

神官能症、壓力相關

障礙症及體化症」。另

體化症係指心理上之

問題轉化為身體上之

症狀，但在生理上卻

又找不出病因之心理

疾病，主要包括慮病

症、心因性病痛及轉

化症等。 

三、參考國際民用航空公

約第一號附約、臺灣

精神醫學會之精神疾

病診斷準則手冊第五

版及國際疾病分類第

十版，增列第四款「精

神活性物質相關障礙

症及成癮」。依據臺灣

精神醫學會第五版之

「精神疾病診斷準則

手冊」中，對於「物

質相關及成癮障礙

症」列舉十種不同之

藥物或物質，包括：

酒精、咖啡因、大麻

類、幻覺劑類、吸入

劑類、鴉片類、鎮靜

安眠及抗焦慮劑、興

奮劑類、菸草類等。 

四、參考國際民用航空公

約第一號附約，增列

第五款「特發於孩童

期與青少年期之行為

及情緒疾患」。 

五、增列第六款「任何足

以影響安全執行職務

之精神疾病」（如情感

型疾患、妄想症或未

能 歸 類 之 精 神 病

等），以臻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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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安全執行

職務之頭部外

傷。 

四、不得有足以影響安

全執行職務之脊椎

損傷。 

第二十一條  視力標準如

下： 

一、左右眼裸眼或經戴

鏡架眼鏡或單焦

距、無色隱形眼鏡

矯正後之遠距離視

力 應 為 二 十 / 二

十。但經視力矯正

之戴合適之鏡架眼

鏡或單焦距、無色

隱形眼鏡。 

二、左右眼裸眼或經戴

鏡架眼鏡或單焦

距、無色隱形眼鏡

矯正後之近距離視

力 應 為 二 十 / 四

十。但經視力矯正

之航空人員於執行

其執業證書上所規

定之職務時，應戴

合適之鏡架眼鏡或

單焦距、無色隱形

眼鏡。 

三、航空人員年滿五十

歲者，其左右眼裸

眼或經戴鏡架眼鏡

或單焦距、無色隱

形眼鏡矯正後之中

距離視力應為二十

/四十。但經視力矯

正之航空人員於執

行其執業證書上所

規定之職務時，應

戴合適之鏡架眼鏡

或單焦距、無色隱

形眼鏡。 

四、航空人員兩眼裸眼

視力皆低於二十/

第二十一條  視力標準如

下： 

一、左右眼裸眼或經戴

鏡架眼鏡或單焦

距、無色隱形眼鏡

矯正後之遠距離視

力 應 為 二 十 / 二

十。但經視力矯正

之戴合適之鏡架眼

鏡或單焦距、無色

隱形眼鏡。 

二、左右眼裸眼或經戴

鏡架眼鏡或單焦

距、無色隱形眼鏡

矯正後之近距離視

力 應 為 二 十 / 四

十。但經視力矯正

之航空人員於執行

其執業證書上所規

定之職務時，應戴

合適之鏡架眼鏡或

單焦距、無色隱形

眼鏡。 

三、航空人員年滿五十

歲者，其左右眼裸

眼或經戴鏡架眼鏡

或單焦距、無色隱

形眼鏡矯正後之中

距離視力應為二十

/四十。但經視力矯

正之航空人員於執

行其執業證書上所

規定之職務時，應

戴合適之鏡架眼鏡

或單焦距、無色隱

形眼鏡。 

航空人員以其他方

法矯正視力達前項第一

一、參考國際民用航空公

約第一號 6.3.3.2.3

有關視力標準之規

定，增訂第一項第四

款航空人員兩眼視力

皆低於 二十 / 二百

時，每五年應提供一

份完整 ( 含兩眼遠

點、近點視力、距離

識別及眼底攝影)眼

科報告之規定，以防

範因高度近視可能引

起之眼睛病理性變

化。 

二、有關二十/二百之視力

標準之說明如下: 

(一)視力敏度係代表

一個人看清楚眼

前某一距離以外

事 物 之 視力 程

度，通常以視力

檢查表測量之。 

(二)六/六十是以公

尺 做 為 測量 單

位，指於六公尺

處只能看到正常

人六十公尺處就

可見之符號，則

眼科視力紀錄為

六/六十(美國之

紀錄方式為二十

/二百)，則視力

值為零點一;若

於六公尺處，只

能看到正常人十

二公尺處就可看

見之符號，則眼

科視力紀錄為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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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時，每五年應

提供一份完整之眼

科報告。 

航空人員以其他方

法矯正視力達前項第一

款至第二款之視力標準

者，應經民航局鑑定。 

款至第二款之視力標準

者，應經民航局鑑定。 

 

/十二，視力值則

為零點五。 

第二十九條  精神及神經

系統檢查標準如下： 

一、精神疾病：不得有

下列情形之一之病

史或經鑑定確定： 

(一)思覺失調類群

及其他精神病

症。 

(二)嚴重精神官能

症、壓力相關

障礙症及體化

症。 

(三)人格或行為失

常，其嚴重性

已達反覆表現

之程度。 

(四)精神活性物質

相關障礙症及

成癮。 

(五)特發於孩童期

與青少年期之

行為及情緒疾

患。 

(六)任何足以影響

安全執行職務

之精神疾病。 

二、神經系統疾病：不

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或見諸病史。 

(一)癲癇發作。 

(二)意識障礙其原

因不明。 

(三)腦血管病變。 

(四)偏頭痛或其他

頭痛合併神經

功能障礙。 

(五)任何其他足以

第二十九條  精神及神經

系統檢查標準如下： 

一、精神疾病：不得有

下列情形之一之病

史或經鑑定確定： 

(一 )有精神病現

象。 

(二)人格或行為失

常，其嚴重性

已達反覆表現

之程度。 

(三)藥物成癮、依

賴，或慢性酒

精中毒。 

二、神經系統疾病：不

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或見諸病史。 

(一)癲癇發作。 

(二)意識障礙其原

因不明。 

(三)腦血管病變。 

(四)偏頭痛或其他

頭痛合併神經

功能障礙。 

(五)任何其他足以

影響安全執行

職務之進行性

或非進性之中

樞、末梢及自

律神經系統疾

病。 

三、頭部損傷：不得有

左列情形之一或見

諸病史： 

(一)頭部外傷傷及

顱腔內部，遺

有局部腦組織

修正理由同修正條文第十

七條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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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安全執行

職務之進行性

或非進性之中

樞、末梢及自

律神經系統疾

病。 

三、頭部損傷：不得有左

列情形之一或見諸病

史： 

(一)頭部外傷傷及

顱腔內部，遺

有局部腦組織

或腦膜損傷。 

(二)頭部外傷傷及

硬腦膜。 

(三 )頭部經手術

後，延及顱骨

內外板。 

(四)任何其他足以

影響安全執行

職務之頭部外

傷。 

四、不得有足以影響安

全執行職務之脊椎

損傷。 

或腦膜損傷。 

(二)頭部外傷傷及

硬腦膜。 

(三 )頭部經手術

後，延及顱骨

內外板。 

(四)任何其他足以

影響安全執行

職務之頭部外

傷。 

四、不得有足以影響安

全執行職務之脊椎

損傷。 

第三十三條  視力標準如

下： 

一、左右眼裸眼或經戴

鏡架眼鏡或單焦

距、無色隱形眼鏡

矯正後之遠距離視

力 應 為 二 十 / 二

十。但經視力矯正

之戴合適之鏡架眼

鏡或單焦距、無色

隱形眼鏡。 

二、左右眼裸眼或經戴

鏡架眼鏡或單焦

距、無色隱形眼鏡

矯正後之近距離視

力 應 為 二 十 / 四

十。但經視力矯正

之航空人員於執行

其執業證書上所規

第三十三條  視力標準如

下： 

一、左右眼裸眼或經戴

鏡架眼鏡或單焦

距、無色隱形眼鏡

矯正後之遠距離視

力 應 為 二 十 / 二

十。但經視力矯正

之戴合適之鏡架眼

鏡或單焦距、無色

隱形眼鏡。 

二、左右眼裸眼或經戴

鏡架眼鏡或單焦

距、無色隱形眼鏡

矯正後之近距離視

力 應 為 二 十 / 四

十。但經視力矯正

之航空人員於執行

其執業證書上所規

修正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二

十一條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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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職務時，應戴

合適之鏡架眼鏡或

單焦距、無色隱形

眼鏡。 

三、航空人員年滿五十

歲者，其左右眼裸

眼或經戴鏡架眼鏡

或單焦距、無色隱

形眼鏡矯正後之中

距離視力應為二十

/四十。但經視力矯

正之航空人員於執

行其執業證書上所

規定之職務時，應

戴合適之鏡架眼鏡

或單焦距、無色隱

形眼鏡。 

四、航空人員兩眼裸眼

視力皆低於二十/

二百時，每五年應

提供一份完整之眼

科報告。 

航空人員以其他方

法矯正視力達前項第一

款至第二款之視力標準

者，應經民航局鑑定。 

定之職務時，應戴

合適之鏡架眼鏡或

單焦距、無色隱形

眼鏡。 

三、航空人員年滿五十

歲者，其左右眼裸

眼或經戴鏡架眼鏡

或單焦距、無色隱

形眼鏡矯正後之中

距離視力應為二十

/四十。但經視力矯

正之航空人員於執

行其執業證書上所

規定之職務時，應

戴合適之鏡架眼鏡

或單焦距、無色隱

形眼鏡。 

航空人員以其他方

法矯正視力達前項第一

款至第二款之視力標準

者，應經民航局鑑定。 

 


